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集装箱和集装箱式货车
车厢制造、维修工厂海关核准证书

海关集字第　号

工厂名称：

工厂地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用于装载海关监管货物的集装箱和集装箱式货车车厢的监管办法》的规定，经审查同意你厂从事申报的经营业务，现给予核准登记。

从事申报的经营业务期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中国船级社工厂认可证书应保持有效。工厂名称或地址更改时，应重新申报及核准。

此证                                        （关印）

年　月　日

本证书发给工厂一份，海关留存一份

其他说明：
